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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為辦理病毒性腸胃炎防治工作，請落實腹瀉群聚事件通報

及防治作為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衛生局106年10月17日桃衛疾字第1060080159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校園係學童聚集場所，學童間常因交互接觸致散播傳染性

疾病，甚至發生群聚感染，除了夏秋常見之腸病毒外，傳

染力高之輪狀病毒及諾羅病毒亦為校園中常見之群聚感染

原，學童感染後易造成腹瀉群聚事件。為避免疫情擴大，

影響學童健康，學校應落實即時通報並採取相關防治措施

。

三、校園腹瀉群聚案件多係因首位發病個案於校園出現症狀後

，學校未於第一時間落實環境消毒，導致多名學童陸續遭

受病毒感染而發病，提醒各級學校若發現學童於班級或公

共區域出現嘔吐及腹瀉症狀時，受污染之環境區域務必通

知相關單位以1,000PPM濃度之漂白水擦拭進行消毒（嘔吐

物或腹瀉物須先以5,000PPM濃度之漂白水消毒），另針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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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童常碰觸的桌椅、門把、教具等亦應加強消毒作業，降

低傳播風險。

四、一旦發現疑似群聚事件，可逕洽本府衛生局防疫專線（08

00-033-355）進行通報，俾利即時介入防疫措施。

五、如須瞭解病毒性腸胃炎更多資訊，可逕自前往衛生福利部

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（路徑：首頁 > 傳染病介紹 > 其

他傳染病 > 病毒性腸胃炎）參閱相關內容；另本局設計

之「防疫小巨人 教你預防病毒性腸胃炎」衛教宣導海報電

子檔亦已置於本局網頁（路徑：首頁 > 主題專區 > 諾羅

病毒專區），供學校下載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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